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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麗
華

─
─

試
談
女
性
情
慾
解
放
的
道
路

　
　
去
年
五
月
，
台
灣
婦
女
組
織
了
一
次
「
女
人
連
線
反
性
騷
擾
」
大
遊
行
，
隊
伍
喊

出
的
其
中
一
句
口
號
是
「
我
要
性
高
潮
，
不
要
性
騷
擾
」
。
這
口
號
震
動
了
台
灣
社

會
。
帶
頭
喊
這
口
號
的
何
春
蕤
女
士
，
去
年
八
月
出
版
了
一
本
有
關
情
慾
問
題
的
書
：

《
豪
爽
女
人─

─

女
性
主
義
與
性
解
放
》
，
至
今
已
加
印
了
五
次
。
這
書
在
台
灣
再
牽

起
一
番
關
於
情
慾
解
放
的
討
論
。

　
　
什
麼
是
情
慾
解
放
？

　
　
該
書
提
出
了
很
多
值
得
注
意
的
觀
點
。
但
在
介
紹
這
些
觀
點
前
，
讓
我
們
先
看
看

有
關
「
情
慾
解
放
」
的
幾
點
基
本
問
題
。

　
　
由
於
該
書
並
沒
有
介
定
什
麼
是
「
情
慾
解
放
」
，
所
以
我
們
先
在
這
裡
下
個
註

釋
。
「
情
慾
」
的
意
思
，
簡
單
地
可
說
是
追
求
情
愛
的
慾
望
；
「
情
慾
解
放
」
就
是
指

怎
樣
才
能
成
為
真
正
的
「
豪
爽
女
人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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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慾
不
須
受
不
必
要
的
約
束
。
例
如
不
須
受
法
律
的
限
制
，
不
須
受
社
會
制
度
、
道
德

觀
的
卡
壓
，
也
不
應
因
為
經
濟
困
難
而
阻
礙
情
慾
的
發
展
。
但
當
然
，
情
慾
的
發
展
必

須
要
以
尊
重
對
象
的
意
願
為
基
礎
。
在
很
多
情
況
下
，
「
性
解
放
」
與
「
情
慾
解
放
」

兩
個
名
詞
會
互
相
通
用
。

　
　
女
性
不
應
該
有
情
慾
，
這
觀
念
直
到
二
十
世
紀
初
仍
很
流
行
。
當
時
的
人
認
為
在

性
行
為
中
，
女
人
只
需
滿
足
男
人
的
性
需
要
，
假
如
女
人
要
求
性
滿
足
，
便
是
淫
婦
。

現
代
西
方
婦
女
運
動
便
反
對
這
種
長
期
壓
迫
女
性
情
慾
的
觀
念
，
認
為
在
兩
性
關
係

上
，
女
性
應
該
可
以
與
男
性
有
同
樣
的
慾
望
。

　
　
但
這
種
壓
迫
女
性
的
觀
念
，
至
今
仍
沒
有
徹
底
改
變
。
在
很
多
人
的
心
底
（
包
括

女
性
）
，
仍
然
認
為
女
性
在
性
愛
活
動
中
不
應
主
動
。
由
「
純
情
」
到
色
情
的
電
影
、

刊
物
。
也
在
在
宣
揚
這
種
觀
念
。
另
外
，
假
如
女
性
做
了
些
越
軌
的
行
為
，
例
如
婚
前

性
行
為
、
未
婚
生
子
、
有
外
遇
或
同
時
有
幾
個
性
伴
侶
，
甚
或
自
已
是
外
遇
，
都
會
受

到
社
會
的
批
判
。
但
若
男
性
做
出
同
樣
的
行
為
，
卻
不
需
受
到
同
等
的
壓
力
。

　
　
豪
爽
女
人
是
怎
樣
的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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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在
讓
我
們
回
到
《
豪
爽
女
人
》
這
書
吧
。

　
　
書
中
提
到
，
父
權
社
會
對
女
性
情
慾
的
壓
迫
，
不
但
使
女
人
不
「
爽
」
（
不
能
享

受
性
愛
帶
來
的
愉
快
、
滿
足─

─

筆
者
）
，
更
使
女
性
常
常
處
於
低
下
的
地
位
、
被
動

的
位
置
。

　
　
怎
樣
才
可
以
爽
呢
？
何
春
蕤
提
出
女
人
要
擺
脫
在
性
方
面
的
賺
賠
邏
輯
（
在
和
性

相
關
事
情
上
，
男
人
不
管
怎
樣
都
是
賺
，
而
女
人
總
是
賠
。
）
、
打
破
處
女
情
結
、
不

再
受
制
於
羞
恥
、
罪
惡
、
恐
懼
和
父
權
道
德
；
要
開
發
情
慾
、
熱
愛
自
已
的
身
體
、
欣

賞
自
已
性
感
的
模
樣
、
自
主
挑
選
對
手
和
「
遊
戲
」
、
在
性
活
動
中
「
既 

騷
且
浪
」
、

主
動
而
積
極
地
營
造
高
品
質
的
情
慾
生
活
．
…
…

　
　
筆
者
完
全
同
意
上
述
主
張
，
但
在
這
個
女
性
有
婚
前
性
行
為
也
會
被
看
低
的
社

會
，
怎
樣
才
能
使
所
有
女
性
在
實
踐
上
述
主
張
時
，
不
會
受
到
不
必
要
的
壓
力
與
限

制
，
成
為
豪
爽
女
人
呢
？

　
　
成
為
豪
爽
女
人
的
條
件

　
　
在
書
的
結
語
部
份
，
作
者
對
「
運
動
策
略
」
，
即
爭
取
女
性
性
解
放
的
具
體
方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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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方
向
，
作
出
了
一
些
結
論
，
包
括
：

　
　
（
一
）
父
權
體
制
對
女
性
的
壓
迫
在
各
層
面
都
有
，
而
且
彼
此
互
相
支
持
，
我

們
的
反
擊
也
必
須
全
面
展
開
，
因
此
，
我
們
應
當
拋
開
政
經
優
先
論
或
「
階
段
論
」

（
即
，
先
要
取
得
政
經
人
權
，
才
能
談
情
慾
人
權
）
的
想
法
。
不
談
情
慾
人
權
的
爭
取

政
經
人
權
運
動
，
很
容
變
成
一
個
性
壓
抑
的
、
性
保
守
的
、
主
流
的
運
動
，
而
終
究
難

逃
被
國
家
機
器
收
編
的
命
運
。
當
然
， 

另
方
面
，
要
抵
抗
父
權
體
制
對
女
性
的
控
制
，

情
慾
人
權
必
須
和
政
經
人
權
齊
頭
並
進
。
（
頁213

）

　
　
（
二
）
在
呼
召
女
性
主
體
起
來
反
抗
父
權
體
制
的
抗
爭
中
，
沒
有
任
何
戰
線
享
有

優
先
或
重
要
的
特
權
地
位
，
要
徹
底
推
倒
父
權
就
要
把
支
持
父
權
的
其
他
制
度
（
如
性

壓
抑
）
一
齊
推
倒
。
（
頁213
）

　
　
究
竟
「
情
慾
人
權
」
和
「
政
經
人
權
」
能
否
或
應
否
齊
頭
並
進
？
有
沒
有
先
後
之

分
？
下
文
會
集
中
討
論
這
「
運
動
策
略
」
問
題
。

　
　
假
如
把
「
情
慾
人
權
」
和
「
政
經
人
權
」
當
成
兩
個
截
然
不
同
的
概
念
，
那
就
非

常
錯
誤
。
現
在
各
國
法
律
上
都
有
許
多
不
合
理
地
限
制
性
愛
自
由
的
條
文
（
例
如
禁
止

婚
外
性
行
為
）
。
請
問
，
要
求
廢
除
這
些
條
文
，
要
求
確
立
保
障
性
愛
自
由
的
法
律
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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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憲
法
，
那
算
是
爭
取
「
情
慾
人
權
」
呢
，
還
是
爭
取
「
政
經
人
權
」
呢
？
究
竟
何
謂

「
情
慾
人
權
」
？
何
謂
「
政
經
人
權
」
？
二
者
關
係
如
何
？
作
者
並
沒
有
交
代
清
楚
。

　
　
我
們
就
認
為
，
爭
取
性
愛
自
由
權
，
同
爭
取
政
治
、
法
律
和
經
濟
上
的
權
利
，
二

者
之
間
，
往
往
是
密
切
相
關
、
互
相
滲
透
的
。
但
把
「
情
慾
人
權
」
排
除
於
「
政
經
人

權
」
之
外
，
這
只
能
說
明
，
她
所
了
解
的
「
政
經
人
權
」
，
還
是
太
狹
窄
了
。
事
實
就

是
，
目
前
女
性
得
不
到
充
份
性
愛
自
由
，
本
身
就
是
目
前
那
種
父
權
主
義
的
階
級
社

會
，
在
政
治
、
法
律
和
經
濟
等
制
度
下
的
必
然
產
物
。
所
以
，
如
果
要
爭
取
充
份
性
愛

自
由
權
，
首
先
要
把
目
前
的
政
治
、
法
律
、
經
濟
體
制
推
倒
，
另
建
一
種
充
份
保
障
性

愛
自
由
的
政
治
、
法
律
、
經
濟
體
制
。
所
以
，
正
確
的
提
法
，
不
是
簡
單
地
把
「
情

慾
人
權
」
同
政
經
脫
鉤
，
而
是
相
反
，
要
把
「
政
經
人
權
」
擴
大
到
包
括
「
情
慾
人

權
」
，
包
括
其
他
一
切
女
性
權
利
。
把
「
情
慾
人
權
」
（
及
其
他
婦
女
權
利
）
排
除
於

「
政
經
人
權
」
之
外
，
恰
恰
是
正
中
那
些
一
直
把
政
經
體
制
看
成
為
「
男
人
專
利
」
的

大
男
人
主
義
的
下
懷
。
所
以
，
正
確
的
做
法
，
不
是
脫
離
「
政
經
人
權
」
去
談
「
情
慾

人
權
」
，
而
是
要
讓
它
在
「
政
經
人
權
」
中
佔
有
一
席
重
要
位
置
。

　
　
其
次
，
作
者
還
混
淆
了
兩
種
概
念
。
情
慾
人
權
明
顯
地
與
情
慾
解
放
不
同
。
我
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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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意
現
有
女
性
的
情
慾
人
權
受
到
太
多
不
合
理
限
制
。
我
們
提
出
爭
取
性
愛
自
由
權
，

不
必
也
不
能
等
到
所
有
其
他
政
治
、
經
濟
問
題
都
解
決
了
之
後
才
可
以
提
。

　
　
一
個
婦
女
如
果
不
敢
於
反
對
性
愛
上
的
壓
迫
，
往
往
也
不
容
易
有
勇
氣
反
對
其
他

壓
迫
。
在
這
個
意
義
上
我
們
可
以
說
爭
取
性
愛
自
主
權
，
並
不
比
爭
取
其
他
政
經
權
利

次
要
。
但
是
，
我
們
從
頭
起
要
分
清
楚
，
即
使
所
有
不
合
理
的
束
縛
性
愛
自
由
的
法
律

都
廢
除
了
，
人
人
有
了
情
慾
人
權
了
，
但
那
並
不
就
等
於
人
人
都
在
情
慾
上
解
放
了
。

正
如
人
人
有
言
論
自
由
權
，
不
等
於
人
人
都
實
際
享
有
同
等
的
言
論
自
由
一
樣
。
梅
鐸

（
英
國
的
傳
媒
大
亨
）
同
一
個
窮
光
蛋
同
樣
都
有
言
論
自
由
權
，
但
是
，
實
際
上
，
前

者
才
可
以
充
份
運
用
自
由
權
，
才
有
真
正
的
甚
至
是
過
份
的
言
論
自
由
，
而
後
者
由
於

無
錢
無
勢
，
有
了
言
論
自
由
權
，
也
不
見
得
能
充
份
運
用
。
同
樣
，
單
有
「
情
慾
人

權
」
是
不
夠
的
。
希
望
有
美
好
的
性
行
為
，
需
要
人
人
有
一
間
像
樣
的
房
子
，
需
要
消

除
種
種
後
顧
之
憂
（
懷
了
孩
子
怎
麼
辦
？
希
望
有
孩
子
，
但
怎
樣
撫
養
？
）
，
需
要
人

人
工
作
時
間
縮
短
些
，
需
要
人
人
工
資
高
些
，
需
要
懂
得
種
種
交
際
能
力
及
性
愛
技

巧
的
知
識
等
。
只
有
在
具
備
了
上
述
物
質
基
礎
，
才
能
讓
婦
女
可
以
充
份
運
用
情
慾
人

權
，
才
會
有
情
慾
解
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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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以
，
爭
取
情
慾
人
權
本
身
，
雖
然
並
不
比
爭
取
其
他
人
權
次
要
，
但
是
，
情
慾

解
放
本
身
，
卻
一
定
要
在
整
個
政
治
、
法
律
、
經
濟
制
度
都
有
了
全
面
改
革
之
後
，
才

有
可
能
達
到
。
自
然
，
少
數
中
產
階
級
及
資
產
階
級
婦
女
，
由
於
他
們
的
物
質
地
位
較

優
越
，
有
可
能
不
一
定
等
到
全
面
制
度
性
改
革
之
後
才
可
以
有
情
慾
解
放
。
但
是
，
對

於
廣
大
受
薪
階
級
婦
女
，
沒
有
全
面
改
革
資
本
主
義
，
是
不
可
能
有
真
正
的
情
慾
解
放

的
，
甚
至
連
得
到
法
律
上
完
全
承
認
有
充
分
情
慾
人
權
也
不
易
。

　
　
簡
單
來
說
，
女
性
如
果
爭
取
不
到
在
各
方
面
徹
底
的
民
主
，
及
作
為
勞
動
者
在
經

濟
上
不
受
剝
削
，
是
沒
有
可
能
爭
取
到
真
正
的
、
完
全
的
情
慾
解
放
的
。

　
　
在
我
們
的
生
活
中
，
幾
乎
每
個
與
性
有
關
的
環
節
都
受
到
法
律
的
影
響
。
愈
專
制

的
政
府
會
制
訂
出
愈
專
制
的
法
律
。
在
香
港
、
台
灣
，
女
性
在
法
律
的
限
制
下
，
不
能

自
由
墮
胎
。
然
而
在
大
陸
，
在
一
胎
化
政
策
下
，
無
數
婦
女
卻
要
被
逼
墮
胎
。
另
外
，

中
港
台
的
法
律
，
均
排
斥
一
夫
一
妻
以
外
的
組
合
；
通
姦
是
犯
法
或
可
成
為
離
婚
的
理

由
。
香
港
的
法
律
禁
止
任
何
人
與
十
六
歲
以
下
少
女
發
生
性
性
行
為
。
這
名
為
保
護
，

但
實
質
上
是
剝
削
了
那
些
情
慾
已
經
發
展
的
少
女
的
性
愛
自
由
。

　
　
女
性
的
情
慾
要
得
到
解
放
，
首
先
就
要
廢
除
這
些
不
合
理
的
法
律
制
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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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歐
美
相
對
地
比
較
民
主
的
國
家
，
婦
女
在
情
慾
方
面
的
限
制
就
比
較
少
。
但
西

方
婦
女
得
到
較
多
的
「
情
慾
人
權
」
並
非
因
為
上
帝
的
厚
愛
，
而
是
近
、
現
代
婦
女
運

動
爭
取
提
高
政
治
權
利
的
成
果
。

　
　
「
政
經
人
權
」
是
先
決
條
件

　
　
情
慾
的
發
展
需
要
有
利
的
經
濟
條
來
支
持
，
是
更
為
明
顯
的
，
很
多
婦
女
痛
恨
自

已
包
了
二
奶
的
丈
夫
，
卻
不
能
離
開
，
因
為
這
些
大
都
是
下
層
婦
女
，
在
經
濟
上
需
要

依
賴
丈
夫
。
很
多
人
，
尤
其
女
性
，
沒
有
足
夠
經
濟
能
力
，
被
逼
要
與
家
人
同
住
斗

室
，
沒
有
私
人
空
間
，
大
大
限
制
了
性
愛
的
自
由
。
在
惡
劣
的
經
濟
條
件
下
，
低
下
層

婦
女
是
絕
難
得
到
性
解
放
的
。
相
對
來
說
，
收
入
較
高
的
女
性
或
中
產
／
資
產
階
級
婦

女
，
由
於
物
質
條
件
比
較
豐
富
，
性
愛
自
由
也
比
較
大
（
例
如
她
們
負
擔
得
起
到
酒
店

「
交
歡
」
）
，
但
她
們
多
少
也
會
受
到
法
律
的
束
縛
和
來
自
社
會
上
保
守
勢
力
的
壓

力
。

　
　
除
了
個
人
經
濟
狀
況
，
整
體
社
會
的
經
濟
狀
況
也
會
影
響
到
女
性
所
受
的
束

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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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歐
國
家
實
行
了
福
利
主
義
多
年
。
在
六
、
七
十
年
代
經
濟
繁
榮
時
期
，
國
家
對

婦
女
、
兒
童
、
老
人
、
醫
療
、
教
育
等
有
較
多
補
助
。
婦
女
所
受
家
務
勞
動
的
束
縛
，

及
家
庭
給
與
的
壓
力
比
以
往
減
低
，
在
各
方
面
，
包
括
性
愛
方
面
，
得
到
較
大
自
由
。

但
自
八
十
年
代
開
始
，
經
濟
衰
退
使
這
些
國
家
削
減
了
原
有
的
福
利
，
加
之
失
業
率
大

增
，
首
當
其
衝
的
就
是
婦
女
。
很
多
基
層
婦
女
再
次
被
困
於
家
庭
，
被
困
於
束
縛
情
慾

發
展
的
籠
牢
。

　
　
全
體
婦
女
的
情
慾
解
放

　
　
所
以
，
要
讓
所
有
女
性
（
而
不
單
是
只
佔
少
數
的
資
產
階
級
婦
女
）
得
到
徹
底
的

情
慾
解
放
，
先
決
條
件
就
是
婦
女
有
充
份
的
政
治
權
力
來
改
變
不
合
理
的
社
會
制
度

（
對
女
性
不
合
理
的
制
度
不
能
單
靠
較
進
步
的
男
性
為
我
們
改
變
）
，
及
經
濟
條
件
得

到
保
障
。
因
此
，
當
婦
女
講
出
對
性
的
要
求
，
嘗
試
改
變
自
已
及
社
會
對
性
壓
迫
的
態

度
，
爭
取
情
慾
解
放
時
，
首
先
就
應
該
針
對
不
利
於
我
們
解
放
情
慾
的
政
治
和
經
濟
制

度
。

　
　
這
種
做
法
不
能
簡
單
說
為
政
經
優
先
論
或
「
階
級
論
」
。
可
以
說
，
情
慾
得
到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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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是
我
們
在
性
愛
方
面
爭
取
的
目
標
，
提
高
政
治
、
經
濟
地
位
和
權
力
是
達
到
這
目
標

的
手
段
（
政
治
、
經
濟
地
位
的
提
高
本
身
也
可
以
是
一
個
目
標
）
。
最
終
只
有
當
整
體

女
性
在
政
治
和
經
濟
上
得
到
真
正
的
民
主
權
利
，
所
有
女
人
的
情
慾
才
有
可
能
真
正
得

到
解
放
。

　
　
結
語

　
　
作
者
提
出
情
慾
解
放
，
本
身
是
值
得
支
持
的
，
但
由
於
作
者
都
沒
有
把
情
慾
人
權

與
情
慾
解
放
分
清
楚
，
也
沒
有
把
情
慾
人
權
與
「
政
經
人
權
」
的
關
係
弄
得
正
確
，
所

以
並
不
能
為
廣
大
婦
女
指
出
正
確
的
奮
鬥
方
向
，
反
倒
有
可
能
助
長
一
種
幻
想
，
以
為

在
整
個
社
會
制
度
沒
有
改
革
以
前
，
單
靠
個
人
的
「
心
理
革
命
」
、
單
靠
個
人
的
道
德

勇
氣
，
便
能
夠
使
自
已
獲
得
情
慾
解
放
。
我
們
始
終
認
為
，
婦
女
要
獲
得
解
放
（
包
括

情
慾
解
放
）
，
必
須
把
眼
光
擴
闊
到
整
個
社
會
制
度
，
必
須
以
全
面
改
革
社
會
為
方

向
，
而
不
是
侷
限
於
局
部
改
革
。
畢
竟
，
對
婦
女
的
性
壓
迫
，
是
我
們
這
個
父
權
主
義

的
階
級
社
會
和
私
有
財
產
制
的
必
然
產
物
。
不
全
面
改
革
這
個
社
會
，
是
談
不
到
眞
正

的
情
慾
解
放
的
。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（1995

年6
月
香
港
《
先
驅
》
雜
誌3

3

期
）


